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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8/2021_2022__E5_BB_BA_

E7_AD_91_E6_B3_95_E6_c54_538510.htm 第六十七条 承包单

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，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，责

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，可以责令停业整顿，降

低资质等级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。 承包单位有前款

规定的违法行为的，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

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，与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

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第六十八条 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、

受贿、行贿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|百考试题|究刑事责任；不

构成犯罪的，分别处以罚款，没收贿赂的财物，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 对在工程承包中

行贿的承包单位，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，可以责令停业整

顿，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。 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

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，弄虚作假、降低工

程质量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

质证书；有违法所得的，予以没收；造成损失的，承担连带

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工程监理单位

转让监理业务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责令停业

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。 第七十

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，使用不合格的建筑

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，或者有其他不按照工程设计图

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行为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

书；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，负责返工



、修理，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